
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关于传达“好差评”评估工作要求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按照市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评估要求，现将评估标准解

读如下：

一、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评估办法

1.数据取用。①办件总数:当月办件数量（以去年核算的 22

个月平均办件量为参考数）；②总评价数:当月归集到“好差评”

系统的评价数量，含“五日满评”；③主动评价数：当月归集到“好

差评”系统的申请人主动评价数量，不含“五日满评”数量；④

主动好评数:主动评价中的“好评”数量；⑤有效差评数:当月经

核查属实的差评数量；⑥无效差评数:当月经核查不属实的差评数

量；⑦差评回复数：已回复的有效差评数量；⑧差评回访整改数：

回访已整改完成的有效差评数量；⑨差评回访整改满意数：回访

对整改结果为满意的数量。

2.指标设定。①总评价率=总评价数÷办件总数，（对应国标

“未评价率”）；②主动评价率=主动评价数÷总评价数；③主动好

评率=主动好评数÷主动评价数；④差评总数=有效差评数+无效差

评数；⑤差评率=有效差评数÷总评价量，（对应国标“好评率”）；

⑥差评回复率=差评回复数÷差评总数；⑧差评回访整改率=有效

差评回访整改数÷有效差评数；⑨差评回访整改满意率=有效差评



回访整改满意量÷有效差评回访整改数。

3.分值计算。综合得分=总评价率×40 + 主动评价率（均值）

× 40 + 主动好评率×20 - 差评率×10-(3-差评回复率-差评回

访整改率-差评回访整改满意率)×10。

二、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开展要求

1.政务服务事项“应评尽评”。大力推行“一网通办”，能在

政务服务网办理的事项全部通过政务服务受理平台办理后进行

“好差评”评价。暂时不能在政务服务办理的事项，可以采用批

量导入办件信息，办件量少的部门窗口通过二次录入办件信息的

方法进行“好差评”评价。批量导入和二次录入务必要在当天完

成，超出五天的历史办件数据一律不得录入、不得触发短信评价。

2.全力提升主动评价量。积极引导办事群众现场评价（或短

信评价），推动现场服务“一次一评”、网上办事“一事一评”，提

高办件主动评价率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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